泉州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安全管理目标责任制考评标准

	项目
	考核

指标
	考  核  内  容
	评分

标准
	备查资料
	自评摘要
	自评分
	考核分

	一、

工

作

制

度

责

任

目

标
	组织领导

20分
	1.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安全工作机构、队伍和专项经费“三落实”。

2.领导小组每季度召开一次以上安全工作会议，有详细的会议记录。

3.有切实可行的安全工作规划或实施方案。

4.主要领导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领导带队检查安全工作，隐患整改全面落实。
	每项5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


	1.成立领导小组、落实安全工作机构和队伍的文件；安全专项经费复印件。

2.安全会议记录。

3.有全年安全工作规划或实施方案。

4.领导带队安全检查佐证资料。
	
	
	

	
	制度建设

15分
	1.落实安全工作责任，层层签订责任状。

2.教育行政部门和所属学校建立相关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并适当组织演练。

3.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并落实到位。
	每项5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
	1.签订的责任状。

2.建立的相关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演练佐证资料；学校每次大型活动有安全工作预案。

3.各项安全管理制度。
	
	
	

	
	工作部署

与

落实

25分
	1.安全工作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落实。

2.经常开展安全工作监督和检查，督促安全隐患整改，重视安全投入，技防水平不断提高。

3.认真贯彻上级安全工作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，文件转发及时，会议精神贯彻到位，并抓好落实。

4.重视安全教育，有部署、有措施，认真抓好“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”、“消防安全宣传日”等专项教育活动，师生安全意识较高。

5.抓好安全工作队伍建设，抓好安全培训工作。


	每项5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
	1.召开安全工作会议通知、领导讲话等材料。

2.开展安全检查的通知、检查情况记录、情况通报及隐患整改反馈材料等；技防投资建设情况。

3.转发上级文件，贯彻落实上级文件、会议精神等资料。

4.部署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文件，学校开展活动情况资料。

5.开展各项安全教育培训活动情况资料。
	
	
	

	
	校园及

周边综合治理

20分
	1.“平安校园”工作开展扎实、有效。

2.主动协调公安、工商、建设、卫生、文化等职能部门，对校园及周边治安安全有关问题开展专项整治，齐抓共管局面形成。

3.滋扰师生人身财产和生命安全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明显减少。

4.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良好，师生满意率达90%以上。
	每项5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
	1. “平安校园”建设文件及开展评估资料。

2.联席会议通知、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；开展整治活动情况通报。

3.公安局、派出所关于学校治安情况证明。

4.由考评组组织开展问卷调查。
	
	
	

	
	事故报告及

调查处理

20分
	1.认真落实安全报告制度，及时准确、无瞒报和迟报现象。

2.坚持原则，认真做好善后工作，有关负责人能及时赶赴现场组织施救，使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。

3.认真落实安全事故“四不放过”原则，举一反三进行安全检查和教育，对所属单位的不规范行为及时通报。

4.各类事故调查处理资料保存完整，及时归档。
	每项5分，不符合要求的酌情扣分
	1.安全事故情况书面报告。

2.善后处理工作情况报告。

3.对发生安全事故单位的不规范行为的处理、教育及安全措施整改情况，并及时通报。

4.各类事故调查处理资料整理归档情况。
	
	
	

	二、加

减

分
	加分

10分
	1.工作经验被上级机关简报或媒体刊用，简报、报刊字数在500以上专题经验，国家级每篇加3分，省级每篇加2分，市级加1分；

2.短讯国家级每篇加2分，省级每篇加1分，市级加0.5分；

3.广播电视专题报道，国家级加3分，省级加2分，市级加1分；

4.综合报道国家级加2分，省级加1分，市级加0.5分。

5.被综治部门表彰为“平安示范单位（学校）”或被安全生产委员会表彰为“安全生产先进单位”的，国家级加3分，市级加2分，县级加1分。（被同时表彰可累计加分）

6．非正常死亡数在控制指标50%以内加5分，依次递减。
	加分：

10分封顶。（指标控制5分）


	提供相关佐证资料。
	
	
	

	
	扣分
	1.发生师生死亡责任事故的。

2.发生因管理不善，安全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纵火、爆炸、投毒、盗窃等重大犯罪案件的。

以上两项中有一项扣20分

3.受上级通报批评的，国家级通报每起扣5分，省级通报批评的每起扣3分，市级扣2分。

4.发生校园内非正常死亡1人扣3分，校外各种非正常死亡超指标1人扣2分。

5.师生死亡事故瞒报每起扣10分，迟报每起扣5分。


	扣分：不封底
	
	
	
	

	总分


	100+5
	90分为考评合格线，90分以下的单位必须在考评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向泉州市教育局作出书面解释，说明原因，并提出整改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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